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紹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74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邱紹文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車牌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

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中港西路與中港西路120巷口（下

稱本案巷口），本應注意駕駛車輛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

應依號誌管制行駛，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

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本案巷口闖越

紅燈，適有黃紹育駕駛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

汽車），因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

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邱紹文騎乘之A機車車頭因而與

黃紹育駕駛之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黃紹育左手因衝

擊碰撞駕駛座旁車窗玻璃，而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等

傷害。

二、案經黃紹育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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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

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邱紹文均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

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

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

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闖紅燈，與告訴

人黃紹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一節，惟矢口否認有

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雖然發生碰撞，但告訴人是自小客

車，並不會造成他受傷，他的手傷並不是本件車禍所致云

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

區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本案巷口時闖越紅燈，

適有告訴人駕駛B汽車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

自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A機車因而與B汽車

發生碰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

確（見112偵50209卷第5至9、11至13、101至103頁，本院卷

第77至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紹育於警詢、偵查時所

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同上偵卷第21至23、101至103

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㈠㈡，告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暨翻拍照片，現場暨車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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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在卷可稽（見同上偵卷第33、35、37、43、45至48頁，

檔案光碟置偵查卷光碟存放袋），復經原審當庭勘驗告訴人

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

存卷可查（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59、67至77頁），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就本件車禍具有過失，茲說明如下：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含機車，下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

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第102條第1

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騎乘機車上路，自應知悉上

開規定。

　⒉依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載，案發當時天候晴，

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

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

在進入本案路口前依規定停等紅燈。然被告卻未遵守號誌而

闖越紅燈，致A機車車頭與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告訴

人遭受前述傷害，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參以，

本案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中鑑定意

見記載：「一、邱紹文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設有號誌管

制路口，未依號誌管制（闖紅燈）行駛，為肇事原因。二、

黃紹育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有新北市政府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10月25日鑑定意見書附卷可佐（見112

偵50209卷第117至119頁），亦同認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原

因。從而，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無訛。　　

㈢、被告雖辯稱：告訴人並未因本件車禍受傷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左手扶著方向

盤，因為撞擊反彈我手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而受傷等語（見

原審113交易113卷第60頁）。而觀前引車損照片可知，A機

車車頭之前土除、下前擋板、側條均因撞擊而脫落，B汽車

左前輪上方葉子板之板金亦凹陷，可見本案車禍發生當時撞

擊力道非輕，則告訴人證稱其左手因撞擊力道衝擊下反彈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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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駕駛座車窗玻璃等語，並未悖於常情。

　⒉且依原審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結果顯示，告訴人於本案車

禍發生後有下車察看並取出手機報警，初始係以左手拿手

機，右手撥打電話，後又將手機換到右手，以左耳接聽電

話，期間有短暫將手機換到左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最終仍以

右手持手機而以左耳接聽電話，並將左手垂放在腹部位置

（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9頁）。就此過程，證人即告訴人

於原審審理證述：當初撞到的時候有點痛，沒有辦法用力，

我本來習慣性用左手聽電話，但是因為覺得沒有辦法用力，

所以換成右手，我的右耳有開過刀等語（見原審同上卷第74

至77頁）。審酌以右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確屬較為

不自然且略為費力之動作，加以告訴人於通話過程中有試圖

改以左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但隨即就改回原先之動

作，可見告訴人確實是因為左手感到不適，右耳又因開過刀

而不便聽電話，才會使用不習慣且相對較為不自然之方式接

聽電話，益徵告訴人指證其左手因本案車禍衝擊力道而撞擊

車窗玻璃一節，並非虛構。

　⒊參以，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當日晚間曾前往英群骨科診

所就診，經診斷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之傷害，由醫師

開立消腫藥膏及肌肉鬆弛劑等藥物予告訴人等情，有英群骨

科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8月14日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

查（見112偵50209卷第31、87至89頁），益徵告訴人左手因

上述撞擊而受有上述傷害之情，即可認定。從而，告訴人所

受之前揭傷勢，與本件被告過失行為間，確實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無訛。被告前開所辯，要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

　⒋被告雖辯稱：行車紀錄器檔案勘驗後，亦未沒有碰撞聲音，

連聲音都沒有怎麼會碰撞等語。惟經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結

果，告訴人車上之行車紀錄器除錄有車禍當時之經過情形、

路口號誌，亦攝錄被告機車撞擊告訴人自小客車時所發出之

撞擊聲（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頁），被告辯稱並未發生

碰撞聲一節，亦與事實有違，要無足採。至於被告聲請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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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紀錄檔案送請鑑定，然告訴人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確

實攝錄案發當時之經過及碰撞時所發出之撞擊聲，且本案待

證事實已臻明確，是已無再行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

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其就本件車禍發生過程供陳明確，且

其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

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

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41

頁），仍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

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為調查後，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4條

前段、第62條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確實遵守燈光號誌，致告訴

人受有上開傷害，傷害程度雖屬輕微，仍屬不該。又被告雖

否認犯行，但仍坦承有過失，賠償部分則因金額無共識而未

能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整體犯後態度尚屬非劣。兼衡

被告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須扶養母親之家庭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0日，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

違誤，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

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毓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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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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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紹文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7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邱紹文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中港西路與中港西路120巷口（下稱本案巷口），本應注意駕駛車輛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應依號誌管制行駛，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本案巷口闖越紅燈，適有黃紹育駕駛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汽車），因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邱紹文騎乘之A機車車頭因而與黃紹育駕駛之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黃紹育左手因衝擊碰撞駕駛座旁車窗玻璃，而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紹育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邱紹文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闖紅燈，與告訴人黃紹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一節，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雖然發生碰撞，但告訴人是自小客車，並不會造成他受傷，他的手傷並不是本件車禍所致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本案巷口時闖越紅燈，適有告訴人駕駛B汽車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A機車因而與B汽車發生碰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見112偵50209卷第5至9、11至13、101至103頁，本院卷第77至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紹育於警詢、偵查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同上偵卷第21至23、101至103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告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暨翻拍照片，現場暨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同上偵卷第33、35、37、43、45至48頁，檔案光碟置偵查卷光碟存放袋），復經原審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存卷可查（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59、67至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就本件車禍具有過失，茲說明如下：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含機車，下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騎乘機車上路，自應知悉上開規定。
　⒉依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載，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在進入本案路口前依規定停等紅燈。然被告卻未遵守號誌而闖越紅燈，致A機車車頭與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告訴人遭受前述傷害，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參以，本案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中鑑定意見記載：「一、邱紹文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未依號誌管制（闖紅燈）行駛，為肇事原因。二、黃紹育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10月25日鑑定意見書附卷可佐（見112偵50209卷第117至119頁），亦同認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原因。從而，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無訛。　　
㈢、被告雖辯稱：告訴人並未因本件車禍受傷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左手扶著方向盤，因為撞擊反彈我手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而受傷等語（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60頁）。而觀前引車損照片可知，A機車車頭之前土除、下前擋板、側條均因撞擊而脫落，B汽車左前輪上方葉子板之板金亦凹陷，可見本案車禍發生當時撞擊力道非輕，則告訴人證稱其左手因撞擊力道衝擊下反彈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等語，並未悖於常情。
　⒉且依原審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結果顯示，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有下車察看並取出手機報警，初始係以左手拿手機，右手撥打電話，後又將手機換到右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期間有短暫將手機換到左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最終仍以右手持手機而以左耳接聽電話，並將左手垂放在腹部位置（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9頁）。就此過程，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述：當初撞到的時候有點痛，沒有辦法用力，我本來習慣性用左手聽電話，但是因為覺得沒有辦法用力，所以換成右手，我的右耳有開過刀等語（見原審同上卷第74至77頁）。審酌以右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確屬較為不自然且略為費力之動作，加以告訴人於通話過程中有試圖改以左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但隨即就改回原先之動作，可見告訴人確實是因為左手感到不適，右耳又因開過刀而不便聽電話，才會使用不習慣且相對較為不自然之方式接聽電話，益徵告訴人指證其左手因本案車禍衝擊力道而撞擊車窗玻璃一節，並非虛構。
　⒊參以，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當日晚間曾前往英群骨科診所就診，經診斷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之傷害，由醫師開立消腫藥膏及肌肉鬆弛劑等藥物予告訴人等情，有英群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8月14日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31、87至89頁），益徵告訴人左手因上述撞擊而受有上述傷害之情，即可認定。從而，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勢，與本件被告過失行為間，確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被告前開所辯，要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
　⒋被告雖辯稱：行車紀錄器檔案勘驗後，亦未沒有碰撞聲音，連聲音都沒有怎麼會碰撞等語。惟經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結果，告訴人車上之行車紀錄器除錄有車禍當時之經過情形、路口號誌，亦攝錄被告機車撞擊告訴人自小客車時所發出之撞擊聲（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頁），被告辯稱並未發生碰撞聲一節，亦與事實有違，要無足採。至於被告聲請將行車紀錄檔案送請鑑定，然告訴人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確實攝錄案發當時之經過及碰撞時所發出之撞擊聲，且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確，是已無再行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其就本件車禍發生過程供陳明確，且其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41頁），仍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為調查後，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確實遵守燈光號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傷害程度雖屬輕微，仍屬不該。又被告雖否認犯行，但仍坦承有過失，賠償部分則因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整體犯後態度尚屬非劣。兼衡被告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0日，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毓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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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74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邱紹文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車牌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
    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中港西路與中港西路120巷口（下
    稱本案巷口），本應注意駕駛車輛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
    應依號誌管制行駛，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
    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本案巷口闖越
    紅燈，適有黃紹育駕駛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
    汽車），因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
    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邱紹文騎乘之A機車車頭因而與
    黃紹育駕駛之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黃紹育左手因衝
    擊碰撞駕駛座旁車窗玻璃，而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等
    傷害。
二、案經黃紹育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
    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
    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邱紹文均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
    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
    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
    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闖紅燈，與告訴
    人黃紹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一節，惟矢口否認有
    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雖然發生碰撞，但告訴人是自小客
    車，並不會造成他受傷，他的手傷並不是本件車禍所致云云
    。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
    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本案巷口時闖越紅燈，適
    有告訴人駕駛B汽車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
    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A機車因而與B汽車發
    生碰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
    （見112偵50209卷第5至9、11至13、101至103頁，本院卷第
    77至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紹育於警詢、偵查時所證
    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同上偵卷第21至23、101至103頁），
    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告
    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暨翻拍照片，現場暨車損照片在卷
    可稽（見同上偵卷第33、35、37、43、45至48頁，檔案光碟
    置偵查卷光碟存放袋），復經原審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
    器影像檔案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存卷可查
    （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59、67至77頁），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㈡、被告就本件車禍具有過失，茲說明如下：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含機車，下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
    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騎乘機車上路，自應知悉上開
    規定。
　⒉依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載，案發當時天候晴，日
    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
    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在
    進入本案路口前依規定停等紅燈。然被告卻未遵守號誌而闖
    越紅燈，致A機車車頭與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告訴人
    遭受前述傷害，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參以，本
    案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中鑑定意見
    記載：「一、邱紹文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設有號誌管制
    路口，未依號誌管制（闖紅燈）行駛，為肇事原因。二、黃
    紹育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會112年10月25日鑑定意見書附卷可佐（見112偵
    50209卷第117至119頁），亦同認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原因
    。從而，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無訛。　　
㈢、被告雖辯稱：告訴人並未因本件車禍受傷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左手扶著方向
    盤，因為撞擊反彈我手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而受傷等語（見
    原審113交易113卷第60頁）。而觀前引車損照片可知，A機
    車車頭之前土除、下前擋板、側條均因撞擊而脫落，B汽車
    左前輪上方葉子板之板金亦凹陷，可見本案車禍發生當時撞
    擊力道非輕，則告訴人證稱其左手因撞擊力道衝擊下反彈撞
    到駕駛座車窗玻璃等語，並未悖於常情。
　⒉且依原審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結果顯示，告訴人於本案車
    禍發生後有下車察看並取出手機報警，初始係以左手拿手機
    ，右手撥打電話，後又將手機換到右手，以左耳接聽電話，
    期間有短暫將手機換到左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最終仍以右手
    持手機而以左耳接聽電話，並將左手垂放在腹部位置（見原
    審113交易113卷第59頁）。就此過程，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
    審理證述：當初撞到的時候有點痛，沒有辦法用力，我本來
    習慣性用左手聽電話，但是因為覺得沒有辦法用力，所以換
    成右手，我的右耳有開過刀等語（見原審同上卷第74至77頁
    ）。審酌以右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確屬較為不自然
    且略為費力之動作，加以告訴人於通話過程中有試圖改以左
    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但隨即就改回原先之動作，可
    見告訴人確實是因為左手感到不適，右耳又因開過刀而不便
    聽電話，才會使用不習慣且相對較為不自然之方式接聽電話
    ，益徵告訴人指證其左手因本案車禍衝擊力道而撞擊車窗玻
    璃一節，並非虛構。
　⒊參以，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當日晚間曾前往英群骨科診
    所就診，經診斷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之傷害，由醫師
    開立消腫藥膏及肌肉鬆弛劑等藥物予告訴人等情，有英群骨
    科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8月14日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
    查（見112偵50209卷第31、87至89頁），益徵告訴人左手因
    上述撞擊而受有上述傷害之情，即可認定。從而，告訴人所
    受之前揭傷勢，與本件被告過失行為間，確實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無訛。被告前開所辯，要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
　⒋被告雖辯稱：行車紀錄器檔案勘驗後，亦未沒有碰撞聲音，
    連聲音都沒有怎麼會碰撞等語。惟經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結
    果，告訴人車上之行車紀錄器除錄有車禍當時之經過情形、
    路口號誌，亦攝錄被告機車撞擊告訴人自小客車時所發出之
    撞擊聲（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頁），被告辯稱並未發生
    碰撞聲一節，亦與事實有違，要無足採。至於被告聲請將行
    車紀錄檔案送請鑑定，然告訴人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確
    實攝錄案發當時之經過及碰撞時所發出之撞擊聲，且本案待
    證事實已臻明確，是已無再行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
    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其就本件車禍發生過程供陳明確，且
    其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
    ，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
    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41頁
    ），仍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為調查後，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4條前
    段、第62條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確實遵守燈光號誌，致告訴
    人受有上開傷害，傷害程度雖屬輕微，仍屬不該。又被告雖
    否認犯行，但仍坦承有過失，賠償部分則因金額無共識而未
    能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整體犯後態度尚屬非劣。兼衡
    被告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須扶養母親之家庭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0日，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
    違誤，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
    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毓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紹文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7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邱紹文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中港西路與中港西路120巷口（下稱本案巷口），本應注意駕駛車輛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應依號誌管制行駛，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本案巷口闖越紅燈，適有黃紹育駕駛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汽車），因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邱紹文騎乘之A機車車頭因而與黃紹育駕駛之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黃紹育左手因衝擊碰撞駕駛座旁車窗玻璃，而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紹育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邱紹文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闖紅燈，與告訴人黃紹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一節，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雖然發生碰撞，但告訴人是自小客車，並不會造成他受傷，他的手傷並不是本件車禍所致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3月27日12時19分許，騎乘A機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往新五路方向行駛，行經本案巷口時闖越紅燈，適有告訴人駕駛B汽車在本案巷口停等紅燈，見綠燈亮起而自中港西路120巷往中港南路方向起駛，A機車因而與B汽車發生碰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見112偵50209卷第5至9、11至13、101至103頁，本院卷第77至7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紹育於警詢、偵查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同上偵卷第21至23、101至103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告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暨翻拍照片，現場暨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同上偵卷第33、35、37、43、45至48頁，檔案光碟置偵查卷光碟存放袋），復經原審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確認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存卷可查（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59、67至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就本件車禍具有過失，茲說明如下：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含機車，下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騎乘機車上路，自應知悉上開規定。
　⒉依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載，案發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在進入本案路口前依規定停等紅燈。然被告卻未遵守號誌而闖越紅燈，致A機車車頭與B汽車左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告訴人遭受前述傷害，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參以，本案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中鑑定意見記載：「一、邱紹文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設有號誌管制路口，未依號誌管制（闖紅燈）行駛，為肇事原因。二、黃紹育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10月25日鑑定意見書附卷可佐（見112偵50209卷第117至119頁），亦同認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原因。從而，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無訛。　　
㈢、被告雖辯稱：告訴人並未因本件車禍受傷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左手扶著方向盤，因為撞擊反彈我手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而受傷等語（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60頁）。而觀前引車損照片可知，A機車車頭之前土除、下前擋板、側條均因撞擊而脫落，B汽車左前輪上方葉子板之板金亦凹陷，可見本案車禍發生當時撞擊力道非輕，則告訴人證稱其左手因撞擊力道衝擊下反彈撞到駕駛座車窗玻璃等語，並未悖於常情。
　⒉且依原審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結果顯示，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有下車察看並取出手機報警，初始係以左手拿手機，右手撥打電話，後又將手機換到右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期間有短暫將手機換到左手以左耳接聽電話，最終仍以右手持手機而以左耳接聽電話，並將左手垂放在腹部位置（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9頁）。就此過程，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述：當初撞到的時候有點痛，沒有辦法用力，我本來習慣性用左手聽電話，但是因為覺得沒有辦法用力，所以換成右手，我的右耳有開過刀等語（見原審同上卷第74至77頁）。審酌以右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確屬較為不自然且略為費力之動作，加以告訴人於通話過程中有試圖改以左手持手機靠在左耳上聽電話，但隨即就改回原先之動作，可見告訴人確實是因為左手感到不適，右耳又因開過刀而不便聽電話，才會使用不習慣且相對較為不自然之方式接聽電話，益徵告訴人指證其左手因本案車禍衝擊力道而撞擊車窗玻璃一節，並非虛構。
　⒊參以，告訴人於本案車禍發生後當日晚間曾前往英群骨科診所就診，經診斷受有左腕肌腱及關節扭挫傷之傷害，由醫師開立消腫藥膏及肌肉鬆弛劑等藥物予告訴人等情，有英群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8月14日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31、87至89頁），益徵告訴人左手因上述撞擊而受有上述傷害之情，即可認定。從而，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勢，與本件被告過失行為間，確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被告前開所辯，要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
　⒋被告雖辯稱：行車紀錄器檔案勘驗後，亦未沒有碰撞聲音，連聲音都沒有怎麼會碰撞等語。惟經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結果，告訴人車上之行車紀錄器除錄有車禍當時之經過情形、路口號誌，亦攝錄被告機車撞擊告訴人自小客車時所發出之撞擊聲（見原審113交易113卷第58頁），被告辯稱並未發生碰撞聲一節，亦與事實有違，要無足採。至於被告聲請將行車紀錄檔案送請鑑定，然告訴人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確實攝錄案發當時之經過及碰撞時所發出之撞擊聲，且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確，是已無再行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其就本件車禍發生過程供陳明確，且其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2偵50209卷第41頁），仍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詳為調查後，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確實遵守燈光號誌，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傷害程度雖屬輕微，仍屬不該。又被告雖否認犯行，但仍坦承有過失，賠償部分則因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整體犯後態度尚屬非劣。兼衡被告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0日，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毓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